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文件送达、邮件等方式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发送至全体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 11 名，实际出席监事 11 名，会议由公司

监事会主席刘平泽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有效表决，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赞成票：11 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 票。 

同意提名王胜勇、夏良、韩宝安、赵忠琦、刘静浪、王少山、刘雄为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

通过后，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2.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赞成票：11 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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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对公司 2020 年度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企业、陕西恒源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之间发生的采购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进行调整。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调整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进行交易，未

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3.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赞成票：11 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 票。 

经审议，全体监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推进，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965.36 万元，置换预先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185.42 万元。 

特此公告。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12 月 11 日 


